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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船舶情况的联络】 

出入横滨港时,须通过国际 VHF（16ch）进行呼叫「横滨港广播」、按照以下的顺序报告船舶的情况。 

区分 联络时间 
船方要 

报告的事项 

向船方提供的信息 

・确认事项 

①No-Pilot 船 

(横滨港外 3H 前) 

②要 Pilot 的船 

(BayPilot 上船后) 
事前报告 

③东京湾内其他港出发

的船(其他港口出发后) 

・ 港外到达预定时间

（ETA） 

・ LOA 确认（首航船） 

・ 泊位预定、靠舷側（泊位指定） 

・ 领航员信息 

・ 拖轮信息 

・ 止推式螺旋桨情况（必要时） 

・ 航路管制信息 

・ 入港路线的介绍（经由中之瀬航路）

・ 通过地点的报告请求（必要时） 

・ 気象情况（风向・风速等） 

①浦贺水道航路 

1 号浮标通过 

・ 通过地点·通过时间 ・ ETA 确认 

②浦賀水道航路 

6 号浮标通过 

通过地点 

报告 

（必要时） 

③中ノ瀬航路 

7 号浮标通过 

・ 通过地点·通过时

间 

・ 正确的入港时间 

・ 泊位信息 

・ 航路管制信息 

・ 拖轮信息 

①外到达时 

（直达泊位的船） 

・ 港外到达时间 

（起航时） 

・ 靠泊信息 

・ 显示前进信号旗的说明 

・ 拖轮信息 

・ 航路管制信息 

・ 其他船舶信息 入港报告 

②港外抛锚时 ・ 锚地指定/変更请求

・ 抛锚时间 

・ 位置报告 

・ 新锚地指定（与保安部合作） 

・ 泊位预定、靠舷側（泊位指定） 

・ 领航员信息 

・ 拖轮信息 

①将要起航时 

（开始抜錨时） 

・ 抜錨开始报告 ・ 等候情况的确认 

・ 显示前进信号旗的说明 

・ 起航预定时间的通知 

・ 航路管制信息 

移动报告 

(錨地～港

内) ②起航时 

（抜錨后） 

・ 抜錨结束报告 ・ 起航时间的联络 

・ 靠泊信息 

・ 其他船舶情况 

入 
 

港 

靠岸报告 

(No-Pilot

船) 

靠岸时 靠岸时间 ・ 要求离岸前报告 

（出港 30 小时前报告） 

①30 分前 

(No-Pilot 船) 

・ 出港预定时间 ・ 航路管制信息 

・ 放缆、拖轮信息 

・ 其他港湾信息 

・ 单栓报告要求 

②单栓结束时 

(No-Pilot 船) 

・ 单栓报告 
事前报告 

③等候出港时(Pilot 船)
・ 等候出港报告 

・ 航路管制信息 

・ 其他船舶信息 

・ 离岸时间信息(No-Pilot 船) 

出 
 

港 

出港报告 离岸时 出港报告 ・ 其他船舶的情况 

其他 随时  有关施工的信息等 



2 横浜港的泊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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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领航员的导航与拖轮的配备 

 

(1) 超过 3,000GT 的船舶（装载危险物品的船舶除外）需请「领航员」导航。 

 

(2) 超过 300GT 的装载危险物品的船舶
※
需请「领航员」导航。 

※请参照「10 装载危险物品的船舶」。 

 

(3) 不到 3,000GT 的船舶中, 过去的 1 年里未来过 2 次以上本港的船长及航行高峰时间带

（0600～0800、1600～1800）出入的船舶, 需尽量请「领航员」及「拖轮」导航。 

 

(4) 领航员不导航的船舶的船长, 需尽量请「拖轮」导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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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出入港时的注意事项 

(1) 遵守规章制度 

需遵守港則法及其他有关法规（请参照付件 2）, 需照此指南的规定去做。 

(2) 配备海图 

进入横滨港或川崎港所需要的海图如下, 需配备最新的海图或改订后的海
图。 

 

目的港 必要的海图〔海图号码〕 

横滨港 

东京湾中部〔W1062 号〕、横滨〔W66 号〕 

※进入根岸湾方向的话、也需配备根岸〔W1085 号〕。 

东京湾中部〔W1062 号〕、川崎〔W67 号〕 

 
横滨市内的水路图销售点一览表 

http://www1.kaiho.mlit.go.jp/KOKAI/ZUSHI3/shop/default.htm 
販売所 所在地 電話 

㈱海王 横浜市金沢区白帆 4-3（横浜ベイサイドマリー
ナ内 横浜シーサイドピア 4F） (045)773-0685

㈱谷田商会 横浜市中区かもめ町 4（横浜船用品センター） (045)621-5651
イセザキ書房 横浜市中区末吉町 1-23 (045)261-3308
金港船具㈱ 横浜市中区吉田町 53 (045)251-5364
㈱マシン商会横浜 横浜市中区本牧間門 43-18 (045)623-6603
横浜船用品㈱ 横浜市西区戸部町 5-179 (045)231-6037
㈱エノモト 横浜市神奈川区子安通 1-2-3 (045)453-6660
東宝物産㈱ 横須賀市西浦賀町 1-5 (0468)41-7900
㈱マリーナヴェラシス 横須賀市西浦賀町 4-11-5 (046)844-2111
平野ボート・ヨコハママリーナ 横浜市磯子区新杉田町 2 (045)771-2223
㈱垂見 横浜市神奈川区栄町 21-2 (045)441-1855
横浜マリン海技学院 横浜市神奈川区東神奈川 1-8-1 (045)461-1013
三洋商事㈱東京支店横浜事務所 横浜市鶴見区下野谷町 4-165 (045)505-0788
コーンズ・アンド・カンパニー・
リミテッド海図グループ 横浜海
図チーム 

横浜市中区山下町 273（JPT 元町ビル） (045)650-1380

㈱ヒカワマリン横浜 横浜市中区海岸通 3-9（郵船ビル） (045)212-1402
㈲共和 横浜市中区かもめ町 4（横浜船用品センター） (045)625-2234
㈱橋本船具店 横浜市中区根岸町 3-176-1 (045)624-1621
東宝商事㈱横浜営業所 横浜市西区桜木町 7-45-6 (045)322-0426
㈱トステック 横浜市西区戸部町 4-158-12 (045)241-3685
㈱双洋商会 横浜市西区高島 2-10-28 (045)441-0828
㈲上平商会 横浜市南区井土ケ谷中町 38 (045)713-7873
舵シープラザ 横浜市南区共進町 3-74 (045)731-8751
㈱ダイセン 横浜市南区白金町 2-28 (045)242-6121
中村船具工業㈱ 横浜市南区永田東 3-6-15 (045)713-548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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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航行管制（横滨航路、鹤见航路） 

须遵守管制信号。 

 横滨航路的信号所位置及管制信号（请参照「6 横滨航路的管制信号」） 

 管制船的出入航行预定安排, 可通过横滨海上保安部 MICS(沿岸域情报提供系统)进

行确认。 

http://www.kaiho.mlit.go.jp/03kanku/h22houkaisei/sozai/guide4_j.pdf 

 鹤见航路的信号所位置、管制信号及通航方法（请参照「7 鹤见航路的管制信号」） 

 

(4) 前进方向的信号 

将在港内航行的船舶, 需按照规定的打出前进方向的信号。（请参照「8 方向信

号」） 

 

(5) 錨地 

抛锚地已被指定的船舶, 须在正确的地点抛錨。（请参照「9 锚地附件」） 

 

(6) 停泊方法 

 靠岸时,原则上需把船头靠在岸侧，并遵照工作人员指示, 把船桥与被指定的位置（N

旗・夜间时是绿色灯等）面对面地靠岸。 

 抛錨时, 禁止在妨碍其他船舶靠岸与离岸的地点抛锚。 

 靠岸与离岸时,需注意不要损坏任何港口设施。 

 

(7) 关于停泊的注意事项 

 因火灾或其他原因, 可能给他人造成危害的事故时, 需采取立即离岸或采取其他适

当的措施。 

 天气可能变坏时, 需事前采取适当的措施, 并做好随时避难的准备。 

 禁止把不要的船具·装卸用具·废油·纷尘及其他船上产生的废弃物丢弃于岸上或

海中。 

 

(8) 其他 

港长及港湾管理者如做指示,需服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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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横滨航路的管制信号 

横滨航路的航路管制从 2010 年 7 月 1 日起变更。 

URL:http://www.kaiho.mlit.go.jp/03kanku/h22houkaisei/pdf/guide4_j.pdf 

 
【横滨航路的管制信号】 

信号 记号 信号的略称 意思 

I 字的点灭 I’ 
入航信号 

(IN) 

・入航船可入航 

・全长 50m 以上（不到 500GT 除外）不可出航 

O 字的点灭 O’ 
出航信号 

(OUT) 

・出航船可出航 

・全长 50m 以上（不到 500GT 除外）不可入航 

F 字的点灭 F’ 
自由信号 

(FREE) 

・全长 160m（输油船为 1,000GT）以上不可出入航 

・其他船舶的入出航为自由 

X 字的点灯 X’ 禁止信号 ・未得到港长许可的船舶不可出入航 

X 字与下一个信

号轮流点灭 

X’I’ 

X’O’ 

X’F’ 

切换预告 

信号 

・航路内航行中的船舶可航行 

・航路外的全长 50m 以上（不到 500GT 除外）的船舶

需回避航路内航行的船舶，并在航路外等候 

・将要变换成 I’(或 O’F’) 

X 字的点灭 X’  

・航路内航行的船可航行 

・航路外的所有的船舶需回避航路内航行的船,并在

航路外等候 

・将要变换成 X 

※发信号时，需用电光显示牌上的罗马字。 

※输油船：指装载原油·液化气或引火点为摄氏23度以下的液体的船舶, 以及卸完产生易燃易爆的

蒸汽的物质之后, 未做有无残留气体的检查, 或未经船长确认是否会引火或爆炸的可能

性的船舶。（以下同样） 





8 前遊信号

⑬ 2代 .H.M

⑬ 2代 .y

l竺 2代.0・s
⑮ 2fモ・ 0

@ 2代・ 0・s

⑬ 2イt・0・E

⑬ 2代・D.N

い…は
2代.S.H

京浜 横浜区
2代.K

⑨ 2ft. A. Z 

告} 2代・ 0・N

毛善 2代.A.U

守〉 2代.S.υ 

l上述以外的目的港内的方向 l 

*:南本牧方向

*本牧方向

ト-1M

Y 

OS 

む

DS 

DE 

DN 

SH 

}く

AZ 

ON 

AU 

sυ 

xx 

XX 

XX 

XX 

I >JPYOKHM 

I >JPYOK Y 

I >JPYOKOS 

I >JPYOKD 

I >JPYOKDS 

I >JPYOKDE 

I >JPYOK DN 

I >JPYOKSH 

I >JPYOKK 

I >JP YOKAZ 

I >JPYOKON 

I >JPYOKAυ 

I >JPYOKSU 

I >JPYOK XX 

c.lW，，~i 
l> 
圃
盟;

横浜簿上保安部 τEL: 045-201・1671 FAX: 045・211・2407 U処:http://www.kaiho.mlit.go.jp/03知nku/yokohari1al

-13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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锚地名 对象船舶 锚地位置及区域 

K2 一般货轮、一般油轮 

把以下的由a地点至d地点依次连接的线,由d地点至e地点的检疫锚

地外围的线以及由e地点至g地点依次连接的线所围起来的海面 

A 以川崎南防波堤灯塔为基点,朝向为158°00′,距离为1,420m

的地点 

b 以a地点为基点,朝向为151°00′,距离为400m的地点 

c 以b地点为基点,朝向为241°00′,距离为850m的地点 

d 以c地点为基点,朝向为149°30′,距离为400m的地点 

e 以d地点为基点,朝向为195°00′,距离为600m的地点 

f 以e地点为基点,朝向为242°00′,距离为480m的地点 

g 以f地点为基点,朝向为331°00′,距离为1,200m的地点 

Y1 装载危险物品的油轮以外的船舶 将以下各地点依次连接而形成的线所围起来的海面 

a 以横滨大黑防波堤西灯塔为基点,朝向为126°00′,距离为 

200m的地点 

b 以a地点为基点,朝向为40°00′,距离为900m的地点 

c 以b地点为基点,朝向为69°00′,距离为690m的地点 

d 以c地点为基点,朝向为137°00′,距离为1,950m的地点 

e 以d地点为基点,朝向为209°00′,距离为1,100m的地点 

Y2 装载危险物品的油轮以外的船舶 将以下各地点依次连接而形成的线所围起来的海面 

a 以横滨本牧防波堤灯塔为基点,朝向为125°30′,距离为 

1,400m的地点 

b 以a地点为基点,朝向为184°00′,距离为2,160m的地点 

c 以b地点为基点,朝向为315°30′,距离为1,250m的地点 

d 以c地点为基点,朝向为19°00′,距离为900m的地点 

e 以d地点为基点,朝向为289°00′,距离为350m的地点 

f 以e地点为基点,朝向为19°00′,距离为960m的地点 

N1 一般货轮 将以下各地点依次连接而形成的线所围起来的海面 

a 以横滨金泽木材码头东防波堤灯塔为基点, 

朝向为344°00′,距离为1,200的地点 

b 以a地点为基点,朝向为 51°00′,距离为1,020m的地点 

c 以b地点为基点,朝向为141°00′,距离为780m的地点 

d 以c地点为基点,朝向为231°00′,距离为1,020m的地点 

N2 一般货轮 将以下各地点依次连接而形成的线所围起来的海面 

a 以横滨金泽木材码头东防波堤灯塔为基点, 

朝向为51°00′,距离为270m的地点 

b 以a地点为基点,朝向为51°00′,距离为1,360m的地点 

c 以b地点为基点,朝向为133°00′,距离为340m的地点 

d 以c地点为基点,朝向为231°00′,距离为1,360m的地点 

N3 一般油轮·装载危险物品的油轮 将以下各地点依次连接而形成的线所围起来的海面 

a 横滨金泽木材码头东防波堤灯塔 

b 以a地点为基点,朝向为51°00′,距离为270m的地点 

c 以b地点为基点,朝向为133°00′,距离为340m的地点 

d 以c地点为基点,朝向为51°00′,距离为1,360m的地点 

e 以d地点为基点,朝向为133°00′,距离为1,020m的地点 

f 以e地点为基点,朝向为222°00′,距离为400m的地点 

g 以f地点为基点,朝向为189°00′,距离为1,510m的地点 

h 以g地点为基点,朝向为277°00′,距离为1,600m的地点 

i 以h地点为基点,朝向为235°延长的线与陆地交叉的地点 

KK1 装载危险物品的油轮 将以下各地点依次连接而行成的线所围起来的海面 

a 以川崎南防波堤灯塔为基点,朝向为204°00′,距离为 

2,370m的地点 

b 以a地点为基点,朝向为151°00′,距离为1,200m的地点 

c 以b地点为基点,朝向为242°00′,距离为790m的地点 

d 以c地点为基点,朝向为312°00′,距离为1,300m的地点 

KK2 装载危险物品的油轮（预备锚地） 将以下各地点依次联接而形成的线所围起来的海面 

a 日本钢管扇岛第4号灯浮标 

b 以a地点为基点,朝向为53°00′,距离为400m的地点 

c 以b地点为基点,朝向为143°00′,距离为1,000m的地点 

d 日本钢管扇岛第2号灯浮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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锚地名 对象船舶 锚地位置及区域 

YK1 装载危险物品的油轮 将以下的各地点依次连接而形成的线所围起来的海面 

a 以横滨大黑防波堤東灯塔为基点,朝向为51°00′,距离为

1,510m的地点 

b 以a地点为基点,朝向为62°00′,距离为1,600m的地点 

c 以b地点为基点,朝向为185°00′,距离为780m的地点 

d 以c地点为基点,朝向为208°00′,距离为690m的地点 

YK2 装载危险物品的油轮（预备锚地） 以横滨大黑防波堤东灯塔为基点,朝向为76°,距离为1,720m

的海域,并以此为中心的半径200m的圆形海域 

YK3 装载危险物品的油轮（预备锚地） 以横滨大黑防波堤为基点,朝向为81°,距离为1,370m的海域,

并以此为中心的半径170m的圆形海域 

 

大型船锚地的位置及区域 
锚地名 对象船舶 锚地位置及区域 

KL 大型船舶（VLCC以外） 将以下各地点依次连接而形成的线所围起来的海面 

（YL1 锚地的海面除外。） 

a 以横滨大黑防波堤东灯塔为基点,朝向为99°00′,距离为

3,970m的地点 

b 以a地点为基点,朝向为53°00′,距离为4,675m的地点 

c 以b地点为基点,朝向为143°00′,距离为1,420m的地点 

d 以c地点为基点,朝向234°30′ 4,250mの地点 

YL1 大型油轮（VLCC用） 以横滨大黑防波堤东灯塔为基点,朝向为97°3,650m的海域,

并以此为中心的半径700m的圆形海域 

YL2 大型油轮（VLCC用） 以横滨大黑防波堤东灯塔为基点,朝向为118°3,050m的海域,

并以此为中心的半径700m的圆形海域 

YL3 大型船舶（VLCC以外） 将以下各地点以此连接而形成的线所围起来的海面 

（YL1、YL2锚地的海面除外。） 

a 以横滨本牧防波堤灯塔为基点,朝向为112°30′,距离为 

2,760m的地点 

b 以a地点为基点,朝向为30°00′,距离为1,100m的地点 

c 以b地点为基点,朝向为50°00′,距离为 600m的地点 

d 以c地点为基点,朝向为75°00′,距离为2,070m的地点 

e 以d地点为基点,朝向为126°00′,距离为1,410m的地点 

f 以e地点为基点,朝向为234°30′,距离为3,500m的地点 

YL4 大型船舶（VLCC以外） 将以下各地点以此连接而形成的线所围起来的海面 

a 以横滨本牧防波堤灯塔为基点,朝向为125°30′,距离为 

1,400m的e地点 

b 以a地点为基点,朝向为126°00′,距离为1,470m的地点 

c 以b地点为基点,朝向为20°30′,距离为 670m的地点 

d 以c地点为基点,朝向为126°30′,距离为1,620的地点 

e 以d地点为基点,朝向为234°30′,距离为1,900m的地点 

f 以e地点为基点,朝向为219°00′,距离为 850m的地点 

g 以f地点为基点,朝向为315°30′,距离为1,150m的地点 

 

其他船舶用锚地的位置及区域 
锚地名 对象船舶 锚地位置及区域 

ON 海上装卸的船舶 以川崎东扇島防波堤灯塔为基点,朝向为100°,距离为2,600m

的海域,并以此为中心的半径450m的圆形海域 

N4 海上装卸的船舶 以横滨金泽木材码头东防波堤灯塔为基点,朝向为100°,距离

为2,430m的海域,并以此为中心半径450m的圆形海域 

TK 清洗油轮的船舶 以横滨金泽木材码头东防波堤灯塔为基点,朝向为121°,距离

为30′2,930m的海域,并以此为中心的半径650m的圆形海域 

HR 预备锚地 以横滨金泽木材码头东防波堤灯塔为基点,朝向为70°,距离

为3,320m的地点为中心的半径450m的圆形海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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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装载危险物品的船舶 

１．根据危险物品船舶运送及储藏规则（昭和 32 年运输省令第 30 号）第 2 条第 1 号规定,危险物品

是指火药类、高圧气体、易燃性液体类及有机过氧化物, 即下列物品。 

① 火药类（如爆药的话,其数量为 80 吨以上） 

② 散装的高圧气体并易燃性的物品 

③ 散装的易燃性液体类 

④ 有机过氧化物（只限于其数量为 200 吨以上的物品。） 

 

２．以上的火药类、高圧气体、易燃性液体类及有机过氧化物只限于船舶上装载的此类物品,供该船

舶使用的物品除外。 

 

３．在装载有上述１．②或１．③所列入的危险物品的船舶中, 卸完该危险物品后, 未做有无残留

气体的检查, 也未经船长确认不会引起火灾或爆炸的船舶, 将被视为装载着危险物品的船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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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港则法及其施行规则（摘录） 

 

【锚地的指定】 

500GT 以上的船舶要求停泊在港内时, 除了停靠在泊位设施的船舶以外, 其他船舶需得到港长对

锚地的指定对锚地的指定方可停泊。（港則法第 5 条） 

 

【移动的限制】 

散装船以外的船舶中,未经港长的许可, 不许离开港长指定的錨地。（港则法第 7条） 

 

【航路及航法】 

① 散装船以外的船舶出入港内时, 需沿着航路（横滨航路、鹤见航路、以下一样。）。但是、回

避海难事故以及其他不得已的情况下例外。（港则法第 12 条） 

② 船舶在航路内时, 除了以下情况外, 不许抛錨。（港则法第 13 条） 

・回避海难事故时。 

・失控时。 

・在紧急情况下,为了营救生命或救助遇到危险的船舶时。 

③ 从航路外进入航路的船舶, 或从航路内驶出航路外的船舶, 必须避开在航路内航行的其他船舶。

（港则法第 14 条） 

④ 船舶不可在航路内与其他船舶并列航行。（港则法第 14 条） 

⑤ 船舶在航路内与其他船舶相遇时, 需靠右側航行。（港则法第 14 条） 

⑥ 船舶在航路内不许超越其他船舶。（港则法第 14 条） 

⑦ 汽船在港口防波堤入口处或入口处附近有可能与其他汽船相遇时, 需要入港的汽船需在防波堤

外为出航的汽船让路。（港则法第 15 条） 

⑧ 船舶在港内及港口境界附近时, 为了不给其他船舶带来危险, 需保持一定的安全速度。（港则

法第 16 条） 

⑨ 船舶在港内航行时, 如果看到防波堤、码头及其他构造物的先端或停泊中的船舶在右舷侧时, 需

尽量靠右边航行, 如果看到它们在左舷侧时, 需尽可能地避开。（港则法 17 条） 

⑩ 散装船在港内航行时, 需为散装船以外的船舶让路。（港则法第 18 条） 

⑪ 小型船（500GT 以下, 并散装船以外的船舶）在港内航行时, 需为小型船及散装船以外的船舶

让路。（港则法第 18 条） 

⑫ 小型船及散装船以外的船舶在港内航行时, 需把国际信号旗和数字旗1挂在桅杆上明显的地方。

（港则法第 18 条） 

 




